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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民國 103 年累計導入 300 家衛生所與電子病歷雲端閘道器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

礎功能，另外導入 500 家診所與前開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礎功能。 

(三)民國 104 年累計導入 2,000 家診所與電子病歷雲端閘道器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礎

功能。 

(四)民國 105 年累計完成全國 500 家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，並累計導入 5,000 家診所與電

子病歷雲端閘道器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礎功能。 

（一四○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勞委會針對關廠工人案應即撤告並停

止追討代墊款，履行不會向勞工追討之承諾，並拿出辦法解決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5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3-398） 

黃委員就「勞委會就關廠工人案應即撤告並停止追討代墊款，履行不會向勞工追討之承諾，

並拿出辦法解決問題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民國 85 年間聯福等公司無預警關廠，導致所屬員工權益受損且生活陷入困境，為協助該等勞

工，本會積極研商各種可行方案，遂於 86 年間訂頒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

點」，總計有 1,105 戶完成申貸，撥出金額為新臺幣 7 億餘元。民國 94 年本會陳前主委菊為

確認本案法律性質，曾對其中有資力之 10 名勞工追償，並向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，其中 3 人

提出異議，經民事訴訟判決本會勝訴在案，由法院確認為私法借貸關係。 

二、鑑於民法請求權時效 15 年已屆至，本會為保全國家債權，只得依法追償，至 102 年 4 月底止

，總計已有 557 戶還款，548 戶逾貸，應收本金及利息高達新台幣 3 億餘元。 

三、為保障就業安定基金債權免於貸款請求權時效消滅，且對債權有應善盡善良管理人權責，故對

國家債權保全須有所作為，以免損及國民及國家權益，爰辦理追償作業。且本會於 101 年 8

月起，即依與勞工代表協商之決議事項，辦理二次合意停止訴訟（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合意停

止訴訟程序，最多僅能辦理二次），期間並持續與勞工溝通、協商。另查，本會如撤回對於

關廠工人之告訴，機關及承辦人員恐有涉及刑法第 131 條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

款之虞。 

四、現任潘主任委員上任後，指示組成專案小組及專家學者會議研議可行方案，擬訂「關廠歇業經

濟困難勞工紓困補貼實施要點」，並於 102 年 4 月 18 日頒訂實施。該要點之補助對象為：因

經濟困難致未完全清償貸款之貸款人、已死亡貸款人之繼承人、以及貸款人之連帶保證人；

補助標準係依貸款人經濟困難程度及身心障礙者等差異，給予 90%、80%或 70%之不同補貼比

率，並得考量貸款人為長期失業者或其他特殊情事，酌予提高補貼比率，最高可達全額之補

貼。另該要點亦增加訴訟外和解程序，以達「以和解替代訴訟」目的，藉此協助未完全清償

貸款且有經濟困難之貸款勞工，得以透過訴訟外和解程序，緩解出庭的壓力，此除可簡化和

解所需程序，亦可減緩勞工面對司法程序之心理障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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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自要點頒訂以來，本會積極處理本案，為讓逾貸勞工瞭解補貼內容及申請方式，除已舉辦 3 場

說明會外，另於桃園、中壢、頭份等地進行定點說明及收件，因考量若干逾貸勞工年齡較長

，外出不便，故結合就業服務中心、地方政府勞政與社政單位相關人員，完成 548 戶逾貸勞

工之到宅訪視；截至 5 月 22 日止，已有 25 件經審核通過補貼在案。 

（一四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6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3-401） 

黃委員昭順針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事宜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免試入學可能造成公立優質名校的平庸化，卻造就私立明星中學的興起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面對新世代的挑戰，僅以學科考試為主的學習與教學現場，已無法滿足年輕一代需要更

多元能力的培養，因此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，讓學生適性揚才。從而成就每一個孩

子之願景，在有教無類、因材施教、多元進路、優質銜接及適性揚才，以厚植國家競爭

力。 

(二)為舒緩國中學生升學考試壓力，提供更多的免試入學機會，自 103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十

二年國民基本教育，國中畢業生升學高中高職及五專以「免試入學」為主要入學管道，

各免試就學區應提供至少 75%以上之免試入學招生名額；另保留 0 至 25%名額辦理「特

色招生」，提供部分學生透過學科或術科考試進入高中職或五專就讀，讓學生有展現其

不同優勢能力的機會。不論是免試或考試，均希望導引學生朝其性向、興趣與能力發展

。 

(三)明星學校或是傳統名校並非政府所訂定或授予，是歷史與社會自然形成的結果。教育部

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理想願景之一，即為創造公平、優質及均等之後期中等教育

，使處處都有獲學生及其家長認同之「多元、特色、專業」的優質高中職；所以，教育

部持續透過高中職優質化方案、均質化方案、大學校院協助高中職優質精進計畫及推動

優質高中職認證等措施，以落實校校優質、區域均質的理念；同時，教育部將積極落實

宣導措施，強調校校優質等觀念，務期於 103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，多數

學生能透過免試入學，適性就近選讀優質的高中職校。 

(四)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關照「普及」、「菁英」及「弱勢關懷」三大面向，透過免試入學

及特色招生，提供所有國中畢業生就學之機會；為利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相關作業

之推動，教育部並將建立「選填志願輔導平臺網」，提供相關公開資訊，加強國中輔導

學生適性發展，使學生選其所適，愛其所選；因此，十二年國教積極致力於「扶助弱勢

、珍惜精英、重視多數」方向努力，改變以往眾星拱月的明星高中思維，邁向群星爭輝

以校校是明星之目標。 

二、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學費政策，在經費有限情況下將造成排擠效應一節，說明如下： 


